湘西经济开发区企业纳税贡献奖励办法
 
为了进一步培植财源，壮大区级财政实力，充分调动全区各类纳税企业做大做强、依法缴纳国家税收的积极性，为我区经济发展多做贡献，特制定湘西经济开发区企业纳税贡献奖励办法。
一、奖励对象
在开发区注册登记、纳税的企业，且当年实际入库税收总额在100万元及以上的纳税户。
二、评定标准
（一）一等奖：比上年实际纳税增长10%以上，且当年实际入库税收总额在1000万元及以上的纳税户。
（二）二等奖：比上年实际纳税增长15%以上，且当年实际入库税收总额在500万元（含500万元）至1000万元的纳税户。
（三）三等奖：比上年实际纳税增长20%以上，且当年实际入库税收总额在100万元（含100万元）至500万元的纳税户。
三、奖励办法
（一）对上述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通报表彰，并授予纳税贡献奖牌。
（二）对荣获一等奖的企业奖励5万元，对荣获二等奖的企业的奖励3万元，对荣获三等奖的企业奖励1万元。
（三）核定纳税总额=税收总额-房地产建安税收-土地契税。
（四）总部经济企业核定评奖总额时减除优惠政策兑现部分。
（五）房地产企业纳税奖励适用上述评选标准，但奖金减半执行。
四、奖励程序
（一）每年年末由区国税局、地税局分别提供有关纳税户当年及上年的纳税数据，由区财政局对符合奖励条件的纳税户入库税收情况进行审核，报管委会班子会议审定后实施奖励。
（二）奖励资金来源由区财政局负责安排。
五、本办法由区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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